
关于东莞市升威皮具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自主验收的意见 

东莞市升威皮具有限公司根据东莞市升威皮具有限公司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，在提出验收意见的过程中组织成立了验收工作小组（具体

名单详见下表）。验收小组采取现场检查、资料查阅、召开验收会议

等方式，协助开展验收工作，经研究，现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 

东莞市升威皮具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常平镇土塘村土塘第一工

业区 A3 栋（北纬 22°57'43.93"，东经 114°00'59.41"）。项目占

地面积为 10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，年加工生产耳机套

200 万个，耳机五金件 10吨。生产设备有：28 台冲床、5台啤机、2

台自动卷沿机、1 台电感应加热机、1 台烤箱（用电）、1 台开料机、

15 台高周波机、20台冲床、40台针车、4 条组装流水线（含 48台啤

机和 2 台隧道炉（电能））、1 台车床、1 台磨床、1 台铣床等（详

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）。 

（二）环保执行情况 

     建设项目已基本落实了《关于东莞市升威皮具有限公司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东环建【2018】5680 号）的要求，其

中： 

1、本项目没有生产性废水产生，符合批复要求。 



2、生活废水处理达到广东省《水污染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

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截污管网，引至东莞市常平西部污水处

理厂处理，符合批复要求。 

3、热处理工序产生的烟尘排放符合广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

值》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，符合环评

批复。 

4、生产设备的已配套消声降噪措施，噪声没有超过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，符合环评批复。 

5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材料、边角料、碎屑经收集后交专业

公司回收处理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内暂存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的要求，符合批复

要求。 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

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均未改动，在建设过程中并未造成重大的环境污

染以及严重的生态破坏。 

（四）建设单位委托了广东德群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产生

的污染物进行了验收监测，经验收检测，该单位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

环保标准（详见：监测报告：DQ-2018082132）。 

（五）验收结论 

    综合上述意见所得，该项目基本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的要求，做

到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，符合的环保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，符合项目竣工环




